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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22243/2017/0814/292824/content_29282

4.htm） 

 

附錄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 2017 年度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导静电设施安全抽检工作的通知 

 

河北、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省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安全生产宜春、醴陵烟花爆竹检测检验中心： 

为确保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烟花爆竹企业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按照 2017 年度烟花爆竹

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防范静电危害

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管三〔2015〕20 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现开展 2017 年度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导静电设施安全抽查检测（以下简称抽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检任务 

（一）各烟花爆竹产区省级安全监管局组织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检测机构对辖区内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进行抽检。 

（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国家安全生产宜春、醴陵烟花爆竹检测检验中心对湖北省、

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进行抽检（具体任务分配见附件 1）。 

二、抽检时间 

2017 年 8 月下旬至 10 月上旬。 

三、抽检重点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涉药机械设备、涉药场所工作台台面和地面导静电材料及其接地，涉

药生产、储存场所人体静电导体和静电检测装置，涉药工具、器具的材质（抽检必检内容见附

件 2）。检测和判定依据按照《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AQ4115—2011）执行。 

四、工作要求 

（一）各烟花爆竹产区省级安全监管局要高度重视抽检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制定

抽检方案，严格选用检测机构，密切跟踪抽检过程，确保抽检工作取得实效。湖北省、贵州省、

云南省、陕西省安全监管局要积极配合承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的检测机构开展工作，及时

协调解决抽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二）各检测机构要认真制定工作计划，组织精干力量，扎实做好抽检工作，并对检测

结果负责。对每家企业检测的场所不少于 20 处，且必须全面覆盖必检内容。抽检期间发现的

安全隐患问题，要及时反馈企业所在地省级安全监管局。抽检人员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坚持

原则，廉洁自律，食宿费用自理。 

（三）各烟花爆竹产区省级安全监管局要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八

条规定和《通知》要求，从严查处抽检、复检不合格企业。对抽检不合格的企业，要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复检仍不合格的企业，要依法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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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对整改逾期仍不

合格的企业，要依法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提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关闭。 

（四）请各烟花爆竹产区省级安全监管局将本次抽检和查处情况，承担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委托的检测机构将抽检工作总结报告，于 10 月 20 日前书面报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三

司。 

 

附件：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抽检任务分配表 

2. 抽检必检内容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8 月 13 日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14fj1fpb.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14fj1fpb.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14fj2ccbj.doc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newfiles/20170814fj2ccbj.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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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委托抽检任务分配表 

 

省 
抽检企业 

（家） 
检测机构 

湖  北 33 

国家安全生产宜春烟花爆竹 

检测检验中心 

陕  西 52 

贵  州 80 

国家安全生产醴陵烟花爆竹 

检测检验中心 

云  南 8 

 

 

附件 2 

 

抽检必检内容 

 

序号 检测内容 检测和判定主要依据 

1 

涉药机械设备的接地： 

（1）黑火药球磨机、筛药机、压药机、造

粒机； 

（2）烟火药混药机、造粒机、压药机、亮

珠烘干机； 

（3）爆竹自动装药机、插引机、结鞭机。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 

第 6.1.1 条、第 6.1.2 条、第 6.1.3 条 

2 
涉药场所工作台台面和地面导静电材料及

其接地。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 

第 6.1.4 条、第 6.1.5 条 

3 
涉药生产、储存场所人体静电导体和静电

检测装置。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 

第 6.3.4 条 

4 涉药工具、器具的材质。 
《烟花爆竹防止静电通用导则》 

第 6.4.2 条、第 6.4.3 条、第 6.4.4 条 

 

 

 


